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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申请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

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函〔2023〕020084号《关

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本所律师对发

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现本所根据本次补充核查的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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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

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其中，本所律师对境内法律事

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的特别注意义务，对财务、会计、评估等非法律事项履行普

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相关意见的依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等，除另有说明外，与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含义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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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 

1.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0.00万元，分别

用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二）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一总投资额为120,000.00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52,50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为204,844.75万元，

年均税后净利润为22,856.69万元，项目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9.45%，税后静

态投资回收期为7.33年（含建设期）。项目一部分建设用地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

项目二尚未完成房产购置。截至2022年末，前次募投项目30,000吨高端石墨负极

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2,224.89万元，占该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的86.07%，该项目于2023年1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是否具备实施项目一所必要的生产经营许

可和业务资质，前述许可和资质是否存在需变更或重新申请的情形，是否会影响

募投项目的实施；（2）截至目前前次募投项目的运行状态，是否已取得客户订

单并实现商业化量产，本次募投项目和前次募投项目的联系与区别，本次募投项

目是否存在重复、过度建设；（3）结合项目一的生产能力、投资明细、员工数

量、同行业可比项目、在建及拟建项目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合理性，

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是否为资本性支出，是否包含本次发

行相关董事会前已投入金额，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18号》相关规定；（4）项目一效益预测中销售单价及毛利率等指标的计

算基础及计算过程，并结合发行人同类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及项目情况，进一

步说明上述效益预测指标的合理性；（5）结合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的发展趋势、

市场容量、竞争情况、替代产品情况、拟建和在建项目、同行业可比公司及项目

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发行人拟采

取的产能消化措施；（6）项目一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建设用地的面积及其占

比情况，项目二购置募投项目实施场地的具体计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

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7）

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折旧摊销政策等，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

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及经营业绩的影响；（8）结合报告期内

发行人货币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营运资金测算依据等情况，进一步说明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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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的必要性和规模的合理性，以及项目一资金缺口的解决方式和具体安排。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4）（5）（6）（7）（8）相关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4）（7）（8）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1）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主要核查程序 

1. 查阅项目一相关的项目备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审查、排污许可、变电

站建设等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 

2. 查阅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 

（二）核查结果 

1. 发行人是否具备实施项目一所必要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前述许

可和资质是否存在需变更或重新申请的情形，是否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1）发行人是否具备实施项目一所必要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 

发行人募投项目一为“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四川翔丰华，本项目建设选址位于四川省遂

宁市蓬溪县经济开发区金桥工业园。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项目一已取得的相关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1）项目备案 

根据蓬溪县行政审批局于2021年6月24日核发的《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备案表》，蓬溪县行政审批局确认：四川翔丰华已填报项目备案信息（项目名称：

“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占地面积408亩”）；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四

川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已完成备案；备案号：川

投资备【2106-510921-04-01-704037】FGQB-0125号。 

2）环境影响评价 

2022年5月20日，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

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遂蓬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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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6号），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 

2023年2月15日，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

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遂蓬环函

[2023]11号），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

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环

境影响报告表》，“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名称为“翔丰华 6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项目环评已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由遂宁市

蓬溪生态环境局以遂蓬环函[2022]26号进行批复。“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

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剩余内容全部纳入二期建设，项目名称为“翔丰

华 6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项目用地

266,664平方米，约400亩，含一期68亩。 

3）节能审查 

2022年9月27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关于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

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川发改环资函

[2022]821号），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 

4）排污许可 

2022年11月28日，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向四川翔丰华颁发了《排污许可证》（编

号：91510921MA643WNK59001V），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为遂宁市蓬溪县经济开

发区金桥工业区，行业类别为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有效期为2022年11月28日至

2027年11月27日。 

5）变电站的前置审批程序 

2021年6月24日，四川翔丰华完成翔丰华6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备案，取得蓬溪县行政审批局的《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

（川投资备【2106-510921-04-01-704037】FGQB-0125号），其中项目建设内容包

含110KV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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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10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溪县供电分公司作出了《高压电

供电方案答复单》（编号：222202439919），答复四川翔丰华变电站项目的供电方

案，同时告知四川翔丰华可委托有资质的电气设计、承装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选用节能变压器。 

2022 年 10 月 10 日，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四

川翔丰华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遂环评函〔2022〕71

号），对变电站项目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 

2022 年 10 月 11 日，四川翔丰华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溪县供电分公司

签订了《高压供电合同》，约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溪县供电分公司向四川翔

丰华供电。 

四川翔丰华新建 110kV 变电站项目所需土地均在 6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

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不涉及新增用地。 

因此，四川翔丰华 110kV变电站建设已经完成立项、环评等前置审批，变电

站建设不涉及新增用地。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一尚处于建设阶段，发行

人已按项目一的建设进程取得了现阶段必备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 

（2）前述许可和资质是否存在需变更或重新申请的情形，是否会影响募投

项目的实施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项目一尚处于建设阶段，发行人已按项目一的进程取得了现阶段必备的生产

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不存在需变更或重新申请的情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

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一尚处于建

设阶段，发行人已按项目一的建设进程取得了现阶段必备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

资质，不存在需变更或重新申请的情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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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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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崔宏川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饶晓敏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龙梓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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